附件1：
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本人已阅读并理解本次考试的公告、通知及相关政策内容，完全了解并符合所报考岗位的条件要求，确认本人为2023年应届毕业生、或2022年应届毕业生（毕业离校至今未落实工作单位，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者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
本人承诺会自觉遵守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录用的有关规定及各项考试政策。本人报名、资格审查及考试期间提交的所有信息及提供的证件资料准确、真实、有效，不弄虚作假。本人会认真履行报考人员的各项义务，维护学校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承诺不做出扰乱报名和考试秩序的行为。如有违纪违规及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自愿服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令第35号）的处罚，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